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常市监罚告〔2025〕53号

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家单位：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6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25年4月，本局信用监督管理科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湘市监办函〔2024〕35号）关于执法稽查部门要“依法做好长期停业未经营‘僵尸’企业的清理吊销工作”要求，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监督检查，发现当事人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系且连续6年未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

    2025年6月9日，我局信用监管科对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未开展经营且场所处于招租状态，拨打其负责人电话无人接听。

    2025年6月6日和6月24日，我局信用监管科分两次对74家连续6年未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经营主体，通过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寄送《关于拟对长期未年报企业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告知函》，其中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家企业（详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德市分公司《58份未签收寄回企业名单》）无人签收，也无法与相关企业取得联系。

    本局于7月31日对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家单位予以立案调查，8月29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明，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家单位系本局辖区内的企业，经我局依法核准登记设立。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其应在每年6月30日前依法报送上一年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根据湖南市场主体综合管理系统公示信息查询，当事人均连续6年及以上未公示年度报告，自2019年7月8日起即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未改正。47名当事人中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我局根据登记的住所仍无法取得联系。对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名当事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两次向其住所邮寄专用信函，均无人签收，应当认定为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名当事人无法取得联系。且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家单位未向本局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案件线索移交单》1份、《市本级连续6年未报年报企业名单》1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47名当事人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各1份，证明47家当事人主体资格情况；
    3.47名当事人湖南市场主体综合管理系统公示信息，证明当事人已经连续6年及以上未报送年度报告且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对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2名当事人核查的《企业公示信息实地核查记录表》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在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见证下对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2名当事人开展现场检查情况及当事人未开展经营且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5.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德市分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及附件《58份未签收退回企业名单》1份，证明我局分别于2025年6月6日和2025年6月24日对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名当事人通过中国邮政寄送《关于拟对长期未年报企业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告知函》，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名当事人均无人签收的事实。

    本局认为，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家单位连续6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名家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湖南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附件：1.拟吊销47家营业执照企业名单

联系人：李耀刚   金浩         联系电话：0736-7785360  

联系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朗州北路1889号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403室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16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入卷。
    ★法律链接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八条 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

    第十八条 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

    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并予以公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企业联系。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两次邮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5日，不得超过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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